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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深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全文披露了《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并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了《方大锦化化

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

根据《准则第

２６

号》及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１１０７６１

号）、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１１０７６１

号）、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下发的 《关于核准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７８

号）等文件，本公司对《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进行补充和完善，更新后的《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摘要）》，全文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开披露，并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至少一种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披露报刊公告其摘要。

为便于投资者查阅，现将更新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１．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上市公司收到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７８

号）。 至此本次

交易已获得证监会核准。 因此，删除“第二节 重大事项及风险提示”中有关审批风险的描述，并于“第二节 重大事项及风险提示”“一、重大事项提示”及“第三节

本次交易概述”“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中增加本次交易获得核准的描述。

２．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向深交所提交了《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经深交所批准，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本公司证券简称由“

＊ＳＴ

化

工”变更为“

ＳＴ

化工”。 据此，本报告书内所有以证券简称指代本公司的描述亦一并更新，并于“第四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一节中增加本公司退市风险警示撤销

及证券简称变更的描述。

３．

法律顾问德恒律所的名称发生变更，“第一节 释义”中“法律顾问”指“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原“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４．

根据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发的（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７

号民事裁定书，本公司重整计划已提前执行完毕。因此，对原报告书

中“第二节 重大事项及风险提示”及“第三节 本次交易概述”处有关重整进度的描述做了更新，并于“第四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处增补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的

相关描述。

５．

审计机构天职国际已经出具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以及三家标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

度审计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审计报告，本次修改于“第二节 重大事项及风险提示”、“第三节 本次交易概述”、“第四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第六节 交易标的

的基本情况”及“第七节 财务会计信息”等章节在原有财务数据的基础上增补了本公司和标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的财务数据。

６．

于“第三节 本次交易概述”一节将辽宁方大为本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情况简表的为本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情况简表更新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７．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本公司实施股东权益调整，导致潜在股东辽宁方大所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比例发生变化。 因此，于“第三节 本次交易概述”“三 本次交易主

要内容”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处将辽宁方大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更正为

３９．１４％

。 同时，“第五节 交易对方情况”中辽宁方大股权控制关系示意图

中的持股比例一并更改。

８．

于“第三节 本次交易概述”处增加上市公司董事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说明，以及交易标的少数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说明。

９．

将“第四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中所描述的公司控股权变动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及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的相关描述更新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０．

根据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所出具的交易对方辽宁方大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报告，将“第五节 交易对方情况”中辽宁方大的主要财务指标和简要财务报表更新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１．

将“第五节 交易对方情况”所描述的注册资本变化情况的相关描述更新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２．

国富浩华和中审国际已分别出具交易对方辽宁方大关联方方大炭素、方大特钢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报告，据此对原报告书“第五节 交易对方情况”中方大炭

素和方大特钢的财务状况描述做了更新。

１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三家标的公司存在部分资产未办理产权权属证明或未完善产权变更手续的情况。鉴于目前相关工作已有部分进展，并且交易对方辽

宁方大对于这部分资产做出了进一步的补充承诺，因此，对原报告书“第二节 重大事项及风险提示”、“第六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等处有关相关资产的表述做

了更新，补充了最新的工作进展。 同时，增加了交易对方辽宁方大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就该等存在权属风险的资产作出的有关付款安排、办证措施安排、回购安排以

及资产优先使用权安排等一系列补充承诺。

１４．

三家标的公司中，锦化进出口法定代表人，锦化工程设计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和少数股东名称均发生了变更。 依照最新的工商登记情况，对“第五节 交

易对方情况”及“第六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中相关表述进行了更新。

１５．

将“第六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所描述的“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及改制情况”，“对外担保和主要负债情况”的相关描述更新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６．

锦化工程设计已完成两个设计资质证书的换证工作。因此将“第二节 重大事项及风险提示”、“第六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中有关资质证书换领新证的表

述做了更新。

１７．

因三家标的公司之一的锦化公运的主营业务涉及高危险范畴，于“第六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中增加锦化公运过去三年未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表

述。

本报告书的其他部分未作改动，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公开披露的内容一致。 特此说明。

公司声明

上市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市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报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和意见，均不表明其对上市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

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上市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

告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它专业顾问。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本公司

／

股份公司

／

上市公司

／

方大化工

／

锦化氯碱

／ ＳＴ

化工 指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原名为锦化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

辽宁方大

／

潜在控股股东

指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

标的公司

指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葫芦岛锦化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８５．５％

的股权

、

葫芦岛锦化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本次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向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购买其所持有的葫芦岛锦化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

８５．５％

的股权

、

葫芦岛锦化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的交易行为

锦化工程设计 指 葫芦岛锦化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锦化公运 指 葫芦岛锦化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锦化进出口 指 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锦晖储运 指 葫芦岛锦晖石油化工储运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方威先生

方大国际 指 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锦化集团 指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华天实业 指 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方大炭素 指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兰岭矿业 指 抚顺兰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方大特钢 指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钢铁 指 南昌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方泰精密 指 抚顺方泰精密碳材料有限公司

沈阳炼焦 指 沈阳炼焦煤气有限公司

江西汽车板簧 指 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

方大国贸 指 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

乌兰浩特钢铁 指 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方大地产 指 沈阳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抚顺方大地产 指 抚顺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锦化技达 指 葫芦岛锦化技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锦化节能 指 锦化节能环保材料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天子山铁矿 指 萍乡市天子山铁矿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同信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德恒律所

／

法律顾问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天职国际

／

审计机构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和评估

／

评估机构 指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

公司章程

》

指

《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准则第

２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３

号

）

《

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

上市规则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重大事项及风险提示

一、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公司拟受让辽宁方大拥有的与本公司化工业务相关的锦化工程设计、锦化公运以及锦化进出口的股权，具体如下：

１

、辽宁方大所拥有的锦化工程设计

８５．５％

的股权。

２

、辽宁方大所拥有的锦化公运

１００％

的股权。

３

、辽宁方大拥有的锦化进出口

１００％

的股权（含锦晖储运

６１．０８％

股权）。

（二）本次交易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获得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三）本次交易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获得证监会核准。

（四）根据《重组办法》的要求，本公司编制了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度合并盈利预测，并由天职国际审核后出具了天职沈

ＺＨ

（

２０１０

）

１３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五）潜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出具了《关于避免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以避免和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并就该等承诺制

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本次重组完成后，若其与本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则潜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仍受前述承诺的约束。

（六）上市公司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ＳＴ

化工管理人向葫芦岛中院提交《关于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并申请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提前执

行完毕。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７

号《民事裁定书》，“确认《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已

执行完毕”。 根据法院裁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起，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督职责终止”，“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起，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期间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清偿条件行使权力。 ”

二、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因素

１

、盈利预测的风险

天职国际对辽宁方大所持交易标的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及

２０１１

年度的盈利预测进行了审核，出具了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天职沈

ＺＨ

［

２０１０

］

１３－１

号、天职沈

ＺＨ

［

２０１０

］

１３－２

号、天职沈

ＺＨ

［

２０１０

］

１３－３

号），其中锦化工程设计、锦化公运、锦化进出口

２０１１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

８１．４５

万元、

１９０．８４

万元、

６６８．１２

万元。 盈利预测基于

一定的假设前提，请投资者使用盈利预测数据时，对相关假设予以必要的关注，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保持应有谨慎和独立判断。

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标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锦化工程设计、锦化公运和锦化进出口已分别实现净利润

２６１．１７

万元、

１１６．０４

万

元、

４５１．５３

万元。

辽宁方大就上述被收购公司的盈利预测事项承诺如下：

“如锦化进出口、锦化公运、锦化工程设计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预测数，则本公司将于方大化工

２０１１

年年报公布之后

１０

个交

易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方大化工补足盈利预测中未能完成的部分。 ”

２

、资产权属风险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名下共

１１

项房产及

２４

辆运输车辆（账面价值总计

６

，

７５１

，

８４３．６４

元，评估价值

５

，

６４３

，

２８３．００

元，占交易价格的比例为

９．８９％

）尚未初次办理产权证书或未完善产权变更过户手续，存在未来不能取得合法权属证书的风险。 详细情况如下：

（

１

）锦化工程设计一处房产的登记所有权人尚未变更为锦化工程设计，正在办理变更手续，且辽宁方大为此出具了相应承诺。

截至评估基准日，锦化工程设计名下房产共一项。 该房产坐落于连山区化工街

０１３３

技术中心设计研究楼

１－４

层，房产面积为

２０３２．６４

平方米，房产用途为工业

用房，房产证号为葫房权证连字第

２００８０７３９２

号，证载权利人为华天实业。 该房产系锦化工程设计原股东华天实业于

２００７

年作价投入，并已于作价投入当时交付

设计院。 目前该房产由设计院实际占有使用，但尚未完成所有权人登记变更。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ｍ２

账面净值 评估值

设计研究楼 混合

１９８８－６－１ ２０３２．６４ １

，

６１０

，

６４５．４５ １

，

６６７

，

３２８

上述房产账面净值

１６１．０６

万元，评估净值

１６６．７３

万元（由于该房产所属土地尚未分割办证，因此未将此项房屋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纳入评估范围，即房产价值

中不含土地使用权的价值）， 占锦化工程设计评估值

４６４．９４

万元的

３５．８６％

； 按权益比例

８５．５％

折算后为

１４２．５５

万元， 占标的资产评估值合计数

５７０５．５０

万元的

２．５０％

。

锦化工程设计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出具说明，因华天实业的破产清算工作仍在进行中，设计研究楼的房产证及房产所处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现均收押于葫芦

岛银行，银行方面暂时未同意将上述所有权证归还锦化工程设计。 华天实业的破产清算工作预计与

２０１１

年年底完成，因此相关的权属变更工作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上

半年办理完毕。

辽宁方大为此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做出专项承诺：

“针对本公司子公司葫芦岛锦化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化工程设计”）现使用的办公楼未办理登记房屋产权人变更的情况，本公司承诺：

一、在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协助并促成锦化工程设计办理完毕房产的产权人以及房产所属土地的使用权人变更工作，相关费用由本公司承担。

二、若因该房屋登记所有人及土地使用权人未及时变更而给锦化工程设计以及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造成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房屋拆除及重建

的费用；因房屋拆除及重建对正常生产经营造成的实际损失和可合理预计的损失）的，则本公司将在该损失发生之日起的

３０

日内针对该损失以现金做出全额补

偿。

三、若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１２

个月期满仍不能办理完毕相关变更的，本公司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

在此基础上，辽宁方大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作出补充承诺：

“为避免上市公司承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产权登记事项不能如期办理完毕的风险，本公司补充承诺如下：

在相关产权登记（含变更登记）办理完成之前，本公司暂不要求上市公司支付相关产权登记（含变更登记）未完成资产评估值中计入标的公司股权作价的部

分。 ”

“针对锦化工程设计房屋所有权及房屋所属土地使用权登记权利人为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天实业”）而华天实业目前正在进行破产

清算、锦晖储运注册在葫芦岛而未办理房产证的

９

处房屋在锦州港地区等现实情况，本公司将尽全力采取有效措施争取相关产权登记事项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之前

办理完毕，包括但不限于：

１

、请求华天实业破产管理人加快推进华天实业的破产清算工作；

２

、请求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出面协调锦州市相关部门协助解决锦晖储运跨区域经营过程中遇到的跨地区产权办证问题；

３

、视情况实施资产重置或安排等价资产置换等措施。 ”

“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产权登记事项未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之前办理完毕，本公司将以相关产权登记（含变更登记）未完成资产的评估值中计入标的公司

股权作价部分的原价向上市公司回购该等资产。

对于本公司按照前述承诺回购的资产，在其权证已经办毕或办证条件成熟之前，本公司赋予上市公司以无偿的优先使用权。

除本次增加的承诺内容之外，原已做出的承诺中的其他内容继续有效。 ”

２

、锦化公运

２４

辆车的行驶证登记权利人尚未变更为锦化公运，已经安排办理变更手续。

登记权利人尚未变更的车辆详细情况如下：

车辆牌号 车辆名称及规格型号 购置日期 启用日期 备注

辽

Ｐ０３０３８

斯太尔重型罐式货车

ＷＨＣ９４６０ＧＲＱ ２００２－２－１ ２００２－２－１

辽

Ｐ０３２１９

斯太尔重型半挂牵引车

ＺＺ４３２２Ｎ２９４６Ｆ ２００３－１－１６ ２００３－１－１６

辽

Ｐ０３２２０

斯太尔重型半挂牵引车

ＺＺ４３２２Ｎ２９４６Ｆ ２００３－１－１６ ２００３－１－１６

辽

Ｐ０２４０７

五十铃重型罐式货车

ＥＸ８１Ｋ ２００７－９－２８ ２００７－９－２８

辽

Ｐ０２４１９

五十铃重型罐式货车

ＥＸ８１Ｋ ２００７－９－２８ ２００７－９－２８

辽

Ｐ０２４２１

五十铃重型罐式货车

ＥＸ８１Ｋ ２００７－９－２８ ２００７－９－２８

辽

Ｐ０２４０６

五十铃大型专用载货车

ＥＸ８１Ｋ １９９９－９－３ １９９９－９－３

辽

Ｐ０２７３１

五十铃罐式货式半挂

ＥＸＺ８１Ｋ ２０００－１２－１３ ２０００－１２－１３

辽

Ｐ８７８８８

五十铃罐式货式半挂

ＥＸＺ８１Ｋ ２０００－１２－１３ ２０００－１２－１３

挖掘机

ＥＸ２００

—

２

液压

１９９５－１２－３１ １９９５－１２－３１

大型吊车

ＮＫ

—

５１０

—

ＩＩ ５０Ｔ １９９９－１－９ １９９９－１－９

大型其它专用车

ＱＹ

—

１６ １９８７－６－５ １９８７－６－５

报废利用

大型其它专用车黄河

ＱＹ

—

８ １９８６－８－１ １９８６－８－１

报废利用

解放柴油车加长

ＣＡ１０９１Ｋ２Ｌ２ １９９５－１－１ １９９５－１－１

报废利用

解放双排

（

加长

）

ＣＡ１０４６Ｌ２ １９９５－１－１ １９９５－１－１

报废利用

解放柴油车加长

ＣＡ１０９１Ｋ２Ｌ２ １９９５－１－１ １９９５－１－１

报废利用

太脱拉自卸车

１９９６－１－１ １９９６－１－１

报废利用

太脱拉自卸车

１９９６－１－１ １９９６－１－１

报废利用

太脱拉自卸车

１９９６－１－１ １９９６－１－１

报废利用

解放双排

（

加长

）

ＣＡ１０４６Ｌ２ １９９６－１－１ １９９６－１－１

报废利用

解放柴油车加长

１９９６－１－１ １９９６－１－１

报废利用

解放货车

１０４６Ｌ２ １９９５－１－１ １９９５－１－１

报废利用

解放双排座

ＣＡ１０４６Ｌ １９９９－１－１ １９９９－１－１

报废利用

卡玛斯

１９９５－１２－１ １９９５－１２－１

报废利用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上述

９

辆带牌照车辆（辽

Ｐ０３０３８

、辽

Ｐ０３２１９

、辽

Ｐ０３２２０

、辽

Ｐ０２４０７

、辽

Ｐ０２４１９

、辽

Ｐ０２４２１

、辽

Ｐ０２４０６

、辽

Ｐ０２７３１

、辽

Ｐ８７８８８

）已完成过户；剩余

１５

辆报废利用车辆的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

辽宁方大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出具专项承诺：

“本公司作为葫芦岛锦化公路运输有限公司（简称“锦化公运”）的股东，就锦化公运拥有产权的部分车辆未办理登记车主更名事宜承诺如下：

一、本公司将促使并配合锦化公运在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１８０

日内，将全部由锦化公运拥有所有权的车辆的登记车主名称变更为锦化公运，相关费用由本公

司承担。

二、如因登记车主名称未及时办理变更而给锦化公运以及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造成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车辆重置的费用；因车辆重置对正常生

产经营造成的实际损失和可合理预计的损失）的，则本公司针对该损失予以全额赔偿。

三、若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１８０

日期满仍不能办理完毕相关变更手续，则本公司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

辽宁方大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作出补充承诺：

“为避免上市公司承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产权登记事项不能如期办理完毕的风险，本公司补充承诺如下：

在相关产权登记（含变更登记）办理完成之前，本公司暂不要求上市公司支付相关产权登记（含变更登记）未完成资产评估值中计入标的公司股权作价的部

分。 ”

“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产权登记事项未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之前办理完毕，本公司将以相关产权登记（含变更登记）未完成资产的评估值中计入标的公司

股权作价部分的原价向上市公司回购该等资产。

对于本公司按照前述承诺回购的资产，在其权证已经办毕或办证条件成熟之前，本公司赋予上市公司以无偿的优先使用权。

除本次增加的承诺内容之外，原已做出的承诺中的其他内容继续有效。 ”

３

、锦化进出口子公司锦晖储运有

９

项房产尚未办理房产证，

１

处房屋尚未办理过户手续，已安排办理，且辽宁方大出具了相应承诺。

（

１

）未过户房产详细情况如下：

建筑物名称 权证编号 结构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ｍ

２

Ｈ

型别墅

－５

房字第

０２９８２４

号 砖混

１９９６－７－１ ３４７．００

此项房产因房产证面积与实际面积有误未办理过户手续，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完成产权登记变更。

（

２

）未办理房产权证房产详细情况如下：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ｍ

２

综合楼 砖混

１９９６－８－１ ５４４．２２

储运部控制室 砖混

１９９９－７－１ ５０

氮气泵房 砖混

１９９７－５－１ ９６．２５

丁二烯泵房 砖混

１９９６－１１－１ １０１

丙烯泵房 砖混

１９９６－８－１ ７２

苯泵房 砖混

１９９６－５－１ ６２

碱泵房 砖混

１９９６－５－１ １３９．０４

消防泵房 砖混

１９９６－６－１ ３６８

轨道衡控制室 砖混

１９９８－１－１ ５５．４６

此

９

处房产为葫芦岛锦晖石油化工储运公司于开发区锦州港港区内合法拥有的土地（土地使用证号：锦州国用（

２００５

）字第

０００４８２

号）上自建自用的房屋，未

设定他项权利，亦不存在权属争议，尚未取得房产证。

根据锦晖储运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出具的说明，公司已将相应申请手续递交锦州港管委会。由于锦州港管委会人事变动原因尚未获得书面批复。锦晖储运将继

续推进产权证办理的工作进度。

辽宁方大为此做出专项承诺：

“针对本公司子公司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葫芦岛锦晖石油化工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晖储运”）的部分房产存在未办理产权登记

或未办理登记所有人变更的情况，本公司承诺：

一、在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协助并促成锦晖储运办理完毕相关房产的产权登记（含变更工作），相关费用由本公司承担。

二、若因该等房屋未及时办理产权登记或变更登记而给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公司以及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造成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房屋拆

除及重建的费用；因房屋拆除及重建对正常生产经营造成的实际损失和可合理预计的损失）的，本公司将在该损失发生之日起的

３０

日内针对该损失以现金方式

做出全额补偿。

三、若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１２

个月期满仍不能办理完毕相关房产的产权登记（含变更工作）的，本公司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

辽宁方大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作出补充承诺：

“为避免上市公司承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产权登记事项不能如期办理完毕的风险，本公司补充承诺如下：

在相关产权登记（含变更登记）办理完成之前，本公司暂不要求上市公司支付相关产权登记（含变更登记）未完成资产评估值中计入标的公司股权作价的部

分。 ”

“针对锦化工程设计房屋所有权及房屋所属土地使用权登记权利人为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天实业”）而华天实业目前正在进行破产

清算、锦晖储运注册在葫芦岛而未办理房产证的

９

处房屋在锦州港地区等现实情况，本公司将尽全力采取有效措施争取相关产权登记事项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之前

办理完毕，包括但不限于：

１

、请求华天实业破产管理人加快推进华天实业的破产清算工作；

２

、请求葫芦岛市人民政府出面协调锦州市相关部门协助解决锦晖储运跨区域经营过程中遇到的跨地区产权办证问题；

３

、视情况实施资产重置或安排等价资产置换等措施。 ”

“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产权登记事项未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之前办理完毕，本公司将以相关产权登记（含变更登记）未完成资产的评估值中计入标的公司

股权作价部分的原价向上市公司回购该等资产。

对于本公司按照前述承诺回购的资产，在其权证已经办毕或办证条件成熟之前，本公司赋予上市公司以无偿的优先使用权。

除本次增加的承诺内容之外，原已做出的承诺中的其他内容继续有效。 ”

（二）标的公司的经营风险

１

、对主要客户依赖的风险

由于历史原因，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在业务上对

ＳＴ

化工有较强的依赖性。 客户集中度过高使得标的公司在未来经营上具有较高风险。

２

、行业竞争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内竞争较为充分，标的公司在各自行业内并未取得显著的竞争优势地位，其未来的盈利状况具有不确定性。

３

、收购后的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公司较多、资产范围广，而各标的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尚不够完善。 各标的公司能否尽快建立符合上市公司业务流程和监管要求

的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及企业文化并完成与本公司的全面整合，存在一定风险。

４

、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均从事与本公司相关的业务，涉及高温高压、腐蚀性的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的储存、运输及工程设计，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与

本公司接近、但超出非化工类一般行业的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风险。

５

、经营资质的取得和换证的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业务经营均需取得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授予的资质许可，相关许可证的换证延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存在因未能及时办理相关手

续而影响公司经营连续性的风险。 详细情况请见本报告摘要第六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部分。

第三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近年来，由于财务负担重、体制僵化等诸多原因，锦化氯碱逐渐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实施破产重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辽宁方大通过竞拍取得

锦化氯碱

５５．９２％

的股权，成为锦化氯碱的潜在控股股东。 辽宁方大接手实际经营管理后，推动本公司实施了一系列债务重组和资产重组，

ＳＴ

化工的财务状况逐渐

好转。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ＳＴ

化工当月实现净利润

３７０

万元，实现当期经营性扭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公司主要负责为

ＳＴ

化工的经营活动实施辅助配套性生

产，为实现

ＳＴ

化工生产经营性资产的完整与统一，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并增强

ＳＴ

化工的盈利能力，本公司同辽宁方大经协商一致决定将辽宁方大所持有的标的

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两破一重整”为上市公司整合产业链资源提供了机会

以“两破一重整”为契机，在地方政府和辽宁方大的大力支持下，经由包括本次重组在内的四次重组，原被分割为锦化氯碱、锦化集团和华天实业三部分的化

工产业链经营性资产正在

ＳＴ

化工重新聚合为一个整体。

锦化氯碱的前身是成立于

１９３９

年的老化工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收归国有，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化工企业之一，也是辽宁省政府重点扶持的大型国有

企业。 锦化氯碱是原国企锦化集团主业资产改制上市而来，由于历史原因，与

ＳＴ

化工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分属于锦化氯碱、锦化集团以及华天实业三家公司，三

家公司同属一个生产、生活区范围，其中锦化集团拥有与锦化氯碱主营业务密切相关的土地使用权、厂房、设备等实物类资产，以及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葫芦岛锦化技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葫芦岛锦化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２５．５％

的股权、葫芦岛锦化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５２％

的股权、辽宁

方圆锦化加油站有限公司

３５％

的股权等股权类资产； 华天实业拥有

４

万吨

／

年

ＰＶＣ

装置、

１．３

万吨

／

年三氯乙烯装置、

８

万吨

／

年

ＰＶＣ

装置和

５

万吨

／

年

ＶＣＭ

装置、

３００

吨

／

年

聚乙烯醇缩丁醛装置以及土地使用权、厂房、设备等与

ＳＴ

化工主营业务密切相关的实物类资产，且持有葫芦岛锦化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葫芦岛锦

明化工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葫芦岛百盛钛业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权、锦化节能环保材料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等股权类资产。 上述实物类及股权类资产

与锦化氯碱的主营业务密切相关，同上市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割裂的联系。 这种产业格局造成了锦化氯碱经营性资产不完整，运作不顺畅、

效率低下，内部运营成本较高。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化工行业技术的不断更新以及行业产能的迅速扩大，锦化氯碱旧的机制与体制已经无

法适应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 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锦化氯碱的生产经营便日趋困难。 从

２００８

年

３

季度开始，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氯碱行业全行业不景气，锦化氯碱

出现资金链异常紧张的局面，生产无以为继，市场占有率严重萎缩。 葫芦岛市政府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份直接接管了锦化氯碱，并投入大量资金试图挽救，但锦化氯碱未

能摆脱困局，最终走向全线停产，彻底陷入严重的财务困难。

为帮助锦化氯碱尽快走出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辽宁省政府和葫芦岛市政府经与锦化氯碱、锦化集团、华天实业三家企业的债权人协商，围绕锦化氯碱制

定了“两破一重整”的重组思路，即对锦化集团实施政策性破产、对华天实业进行依法破产处置、对锦化氯碱实施破产重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根据债权人申请，葫

芦岛中院裁定对锦化氯碱进行破产重整。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葫芦岛中院以（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３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锦化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计划》，终止锦化氯碱重整程序，重整计划进入执行阶段，执行期间为二年。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７

号

《民事裁定书》，“确认《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 ）

２

、潜在控股股东辽宁方大支持上市公司整合产业链资源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辽宁方大通过竞拍取得锦化集团所持有的锦化氯碱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股股权，股权比例为

５５．９２％

，成为锦化氯碱的潜在控股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债务重组为基础，辽宁方大计划并实施了（或正在实施）一系列资产重组行为将原分属华天实业、锦化集团并与锦化氯碱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优质资

产整合入上市公司，以此实现上市公司经营性资产的完整与统一（上述资产重组行为详情参见第三节“本次交易概述”，（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对于

ＳＴ

化工在实施上述各项资产重组过程中的资金缺口，辽宁方大承诺将及时、足额提供借款，供

ＳＴ

化工无息无偿使用，确保

ＳＴ

化工尽快走出经营困境，步

入健康发展轨道；借款暂不设定归还时间，视

ＳＴ

化工的生产经营恢复情况而定，以

ＳＴ

化工现金流稳定、恢复正常的融资功能、不影响其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归还借

款后，必要时，如

ＳＴ

化工提出请求，辽宁方大将为

ＳＴ

化工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ＳＴ

化工从辽宁方大获得资金支持累计

４１

，

３９７．４２

万元，其支付

明细如下表所示：

ＳＴ

化工从辽宁方大获得资金支持明细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单位：万元）

项目内容

（

预计安排计划

）

预计金额 已支付金额 已支付比例

偿债资金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６９７．００ ２１．７４％

其中

：

支付职工债权

１４

，

８６５．１５ ２

，

３００．００ １５．４７％

收购华天资产款项

１９

，

２２２．００ １９

，

２２２．００ １００％

流动资金借款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３００．００ ３７．６７％

其中

：

恢复生产资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技改投入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３００．００ ８．６７％

经营性流动资金

５

，

０００．００ ０

注

１

０

借款收购原锦化集团资产

５

，

７９９．５８ ２１７８．４２

注

２

０

合计

９５

，

０２１．５８ ４１

，

３９７．４２ ４３．５７％

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辽宁方大已于与

ＳＴ

化工签署协议将其收购的原锦化集团中的生产经营性资产按照竞拍获得该等资产的原价

２

，

１７８．４２

万元转让给

ＳＴ

化

工，目前实物资产已经交给

ＳＴ

化工使用，相关权证正在变更，

ＳＴ

化工应付辽宁方大的现金对价尚未支付，故在“借款收购原锦化集团资产”中确认。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的目的在于：在战略层面上，有利于实现产业链资源的无缝对接、

ＳＴ

化工经营性资产的完整与统一；在公司治理层面上，有利于减少和规范本公司

与潜在控股股东间的关联交易；在财务层面上，有利于增强本公司的盈利能力。

１

、在战略层面上，有利于实现产业链资源的无缝对接、

ＳＴ

化工经营性资产的完整与统一有利于本公司经营性资产的完整与统一

在围绕

＊ＳＴ

化工进行的“两破一重整”过程中，通过辽宁方大计划并实施的（或正在实施）一系列资产重组行为，

ＳＴ

化工实现了对锦化集团和华天实业氯碱

业务相关资产的重组与整合，其产品结构与资产完整度较之前有了较大的提升。 系列资产重组行为如下表所示。

ＳＴ

化工已实施及正在实施的系列资产重组行为一览表

资产来源 资产类别 目前状态 交易对价 交易概况

原锦化集团

原锦化集团拥有的与氯碱业务紧密相关的土地

使用权

、

厂房

、

设备

、

库存产品及原料

、

投资性房

地产等实物类资产

已注入本公司

２

，

１７８．４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辽宁方大将通过市场竞拍方式获得的锦化集团合法拥有的土地

使用权

、

厂房

、

设备

、

长期股权投资等与

ＳＴ

化工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有形资产按

照竞拍获得该等资产的原价

，

即

２

，

１７８．４１

万元转让给了

ＳＴ

化工

。

交易详情参见附

注

１

。

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拟注入本公司

由辽宁方大竞得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注入本公司

。

交易详情参见附注

４

葫芦岛锦化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５２％

股权

葫芦岛锦化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２５．５％

股权

葫芦岛锦化技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正在清算 由辽宁方大竞得

，

正在清算过程中

。

交易详情参见附注

４

。

辽宁方圆锦化加油站有限公司

３５％

的股权 正常经营 由辽宁方大竞得

，

正常经营

。

交易详情参见附注

４

。

原华天实业

原华天实业拥有的与氯碱业务紧密相关的土地

使用权

、

厂房

、

设备

、

库存产品及原料

、

投资性房

地产等实物类资产

已注入本公司

１９

，

２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华天实业破产管理人与

ＳＴ

化工签署

《

资产转让协议

》，

约定

ＳＴ

化

工以

１９

，

２２２

万元的价格受让该项资产

。

交易详情参见附注

２

。

葫芦岛锦化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拟注入本公司

由辽宁方大竞得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注入本公司

。

交易详情参见附注

４

。

葫芦岛锦明化工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已清算 由辽宁方大竞得

，

已进行清算

。

交易详情参见附注

４

。

葫芦岛百盛钛业有限公司

２１．０５％

股权 已停产 由辽宁方大竞得

，

目前已停产

。

交易详情参见附注

４

。

锦化节能环保材料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正在清算 由辽宁方大竞得并正在进行清算

。

交易详情参见附注

４

。

建安公司

、

机安公

司

、

康达公司及锦丰

乙烯公司

建安

、

机安

、

康达及锦丰乙烯四家公司拥有的与

氯碱业务紧密相关的实物类资产

已注入本公司

５４１．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ＳＴ

化工通过参加拍卖竞得建安

、

机安

、

康达及锦丰乙烯四家公

司的实物类资产

。

交易详情参见附注

３

。

葫芦岛锦化公路运

输有限公司职工股

东

葫芦岛锦化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４８％

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拟注入本公司

２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

锦化公运职工股东按照原始股出资价格

（

即每

１

元股权按

１

元人民币

的价格

）

将锦化公运

４８％

股权协议转让给辽宁方大

。

注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辽宁方大已于与

ＳＴ

化工签署协议将其收购的部分原锦化集团中的生产经营性资产按照评估值作价

２

，

１７８．４２

万元转让给

ＳＴ

化工，此价格

与辽宁方大竞拍获得锦化集团实物资产的价格相同。 目前实物资产已经交给

ＳＴ

化工使用。

注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２－２

号《民事裁决书》裁定华天实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依法指定了管理人，对企业的

资产进行清理。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华天实业破产管理人委托葫芦岛诚信拍卖行有限公司对华天实业合法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厂房、设备、库存产品及原料等有形

资产和长期投资进行了第一次拍卖，起拍价为

３１

，

４４１．４４

万元人民币，第一次拍卖未能成交。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葫芦岛诚信拍卖行有限公司对华天实业的上述资

产进行了第二次拍卖，起拍价为

２５

，

１５３．２

万元人民币，第二次拍卖未能成交。 葫芦岛诚信拍卖行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对华天实业的上述资产进行了第

三次拍卖，起拍价为

２０

，

１２２．５６

万元人民币，第三次拍卖未能成交。由于三次拍卖均未成交，因此，华天实业破产管理人将华天实业合法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厂房、

设备、库存产品及原料等有形资产和长期投资按第三次起拍价格分拆进行了协议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华天实业破产管理人与

＊ＳＴ

化工签署《资产转让协

议》，约定

ＳＴ

化工以

１．９２２２

亿元的价格受让华天实业合法拥有的与氯碱业相关的土地使用权、厂房、设备、库存产品及原料、投资性房地产等有形资产，所需资金已

由辽宁方大以借款方式提供完毕，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中旬之前完成资产实物的接管手续；

注

３

：

ＳＴ

化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参加了葫芦岛市诚信拍卖行有限公司举行的关于葫芦岛锦化建筑机械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葫芦岛锦化机

械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机安公司”）、葫芦岛锦化康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公司”）及葫芦岛锦丰乙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丰乙烯公司”）的

破产财产拍卖会。 最终，公司以

５

，

４１９

，

２３１

元成功竞得建安、机安、康达及锦丰乙烯四家公司资产。 上述四家公司中，建安公司和机安公司承担着本公司机器设备

及建筑物的大、中、小修及各种工程施工的工作，具备化工石油工程施工承包、压力容器及管路安装、机械加工制造方面的资质和经验，是保障各种机器设备等资

产完好率，维持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保障部门；康达公司是专门为本公司生产各种助剂和试剂产品的生产部门，具备生产各种添加剂的资质和经验；锦丰乙烯

公司建设在锦州港，是本公司八万吨聚氯乙烯产品的原料仓储、转运基地。 建安公司、机安公司及康达公司都建设在本公司的土地资源上，各公司使用的房产也

是由华天实业转让给本公司的房产。

注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华天实业破产管理人与辽宁方大签署《资产转让协议》，约定辽宁方大以

９０１

万元的价格受让华天实业合法拥有的长期股权投资资产，

即华天实业持有的锦化工程设计

６０％

的股权、百盛钛业

２１．０５％

的股权、锦明化工

３０％

的股权以及锦化节能

１００％

的股权。 辽宁方大取得上述长期股权投资资产后，

已将锦明化工有限公司进行清算，锦化节能正在清算过程中，百盛钛业处于停产状态。

辽宁方大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通过竞拍获得了锦化集团所拥有的锦化进出口

１００％

的股权，锦化公运

５２％

的股权，锦化工程设计

２５．５％

的股权，锦化技达

１００％

的

股权以及辽宁方圆锦化加油站有限公司

３５％

的股权。辽宁方大取得上述长期股权投资资产后，正在对锦化技达进行清算，拟继续持有辽宁方圆锦化加油站有限公

司

３５％

的股权。

作为系列资产重组计划的组成部分和继续执行环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要目的在于将辽宁方大持有的与化工业务密切相关的资产一次性注入本公司，

以使

ＳＴ

化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经营性资产最大限度的完整与统一。

辽宁方大以参与竞拍和协议收购等方式购买破产企业处置资产包及受让锦化公运职工股，取得锦化工程设计

８５．５％

的股权、锦化公运

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锦化

进出口

１００％

的股权，此三家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生产经营所涉及的土地、房屋等相关资产同

ＳＴ

化工具有一定的不可分割性：锦化工程设计的日常经营所在

地位于

ＳＴ

化工厂区院内，锦化公运的经营场所所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属于

ＳＴ

化工，锦化进出口办公场所由

ＳＴ

化工无偿提供。

从生产经营配套角度看，标的公司与

ＳＴ

化工之间自然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标的公司自成立伊始，即定位为辅助生产性公司，主要为

ＳＴ

化工、锦化集团及

华天实业所属的氯碱及相关业务活动实施辅助配套性生产。 其中，锦化工程设计接受锦化集团的委托进行相关工程的设计；锦化公运在最近三年主要为锦化集

团提供货运服务，运输委托以锦化集团生产计划一部分的形式交付给锦化公运；锦化进出口主要进出口货物为锦化集团生产所需的原料和其所生产的产品，上

市公司的进口采购和出口销售有很大一部分依赖于锦化进出口（详细情况请参见“第六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标的公司的注入将有助于进一步实现

ＳＴ

化工生产经营性资产的完整与统一，体现协同效应，提升本公司经济效益。

２

、在公司治理层面的上，有利于减少和规范本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间的关联交易

多年以来，标的公司与

ＳＴ

化工之间一直存在着金额较大的关联交易。 本次标的公司的注入实现了

ＳＴ

化工对同氯碱化工业务相关资产的吸纳和整合，规范本公司

的关联交易行为，消除相关资产分次注入而产生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３

、在财务层面上，有利于增强本公司的盈利能力

交易标的公司的盈利预测显示，以交易额计算，标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盈利预测资产收益率达到

１５％

；根据标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标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

半年资产收益率达到

２９％

。 因此，本次重组有助于提升本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为实现

ＳＴ

化工生产经营性资产的完整与统一，提高本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辽宁方大开始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拟将标的资

产注入本公司。 决策过程如下：

（一）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ＳＴ

化工的潜在控股股东辽宁方大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各标的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ＳＴ

化工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同意

ＳＴ

化工向辽宁方大购买其与本公司氯碱化工业务相

关的锦化工程设计、锦化公运以及锦化进出口股权，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三）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ＳＴ

化工与辽宁方大就本次资产重组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同时，交易标的之一的锦化工程设计少数股东出具了出具了《股东放弃股

权优先认购的说明》，承诺针对辽宁方大持有的

８５．５％

的股权放弃优先购买权。

（四）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ＳＴ

化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本次重组相关的特别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以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普通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以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五）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ＳＴ

化工收到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７８

号），核准本次

交易。

三、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主体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受让方为

ＳＴ

化工，

ＳＴ

化工具体情况请见本报告书第四节的详细介绍。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出让方为辽宁方大，辽宁方大的具体情况请见本报告书第五节的详细介绍。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是辽宁方大持有的锦化工程设计

８５．５％

股权、锦化公运

１００％

股权以及锦化进出口

１００％

股权。

（三）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准，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

评估值为

５

，

７０５．５０

万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值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账面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

％

）

１

、

锦化进出口

总资产

９

，

１０３．２１ ６

，

９１４．４１ －２

，

１８８．８０ －２４．０４ ％

总负债

２

，

３６６．６９ ２

，

３６６．６９ ０ ０

净资产

６

，

６５４．９９ ４

，

５４６．９２ －２

，

１０８．０７ －３１．６８ ％

２

、

锦化公运

总资产

２

，

２６８．９４ ２

，

０８２．７８ －１８６．１６ －８．２０ ％

总负债

１

，

３２１．７２ １

，

３２１．７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９４７．２２ ７６１．０６ －１８６．１６ －１９．６５ ％

３

、

锦化工程设计

总资产

８５０．３９ ８４５．２５ －５．１４ －０．６０％

总负债

３８０．３１ ３８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４７０．０８ ４６４．９４ －５．１４ －１．０９ ％

本次交易标的净资产

８００４．１３ ５

，

７０５．５０ －２２９８．６３ －２８．７２％

（四）本次交易的对价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对价为

５７０５．５０

万元，由

ＳＴ

化工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辽宁方大。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辽宁方大已受让

ＳＴ

化工

３９．１４％

的股权，但尚未办理过户手续，为

ＳＴ

化工的潜在控股股东；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锦化工程设计、锦化

公运及锦化进出口均为辽宁方大的的控股子公司，为

ＳＴ

化工的关联方。 根据《重组办法》和《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审国际审字［

２００１

］第

０１０２００７６

号），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方大化工的净资产

为

－１３３

，

９０８

，

６９０．６３

元。 根据天职国际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出具的天职沈

ＺＨ

［

２０１０

］

１２

号、天职沈

ＺＨ

［

２０１０

］

１２－１

号、天职沈

ＺＨ

［

２０１０

］

１２－２

号审计报告，三家标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净资产额合计为

５６０７．２５

万元。 方大化工本次拟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金额为

５

，

７０５．５

万元。 鉴于方大化工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净资产为负数，且上市公司本次购买的资产净额

５

，

７０５．５

万元已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根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七）相关会议表决情况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时，独立董事发表了肯定性意见，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本次重组相关的特别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以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普

通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以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第四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企业名称：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ＳＴ

化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注册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街

法定代表人：曹阳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注册资本：

３４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增至

６８

，

０００

万元，变更登记中）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９６５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氢氧化钠，氯（液化），盐酸，氯苯，氢气，

１

，

２－

环氧丙烷，聚醚（中间产品环氧丙烷），丙二醇（中间产品环氧丙烷），

１

，

２－

二氯丙烷，次氯酸钠溶液（含

有效氯

＞５％

），硫酸（稀），氧气（压缩的），氮气（压缩的）生产、加工、销售（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三氯乙烯，二氯乙烷，聚氯乙烯（中间产品氯乙烯），副

产盐酸，乙炔（溶于介质的）的生产（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化工石油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压力容器制造

Ｄ１

、

Ｄ２

级

（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压力管道安装

ＧＢ２

、

ＧＣ２

级，机械加工、安装、铸钢铸铁、化工防腐蚀工程（化工防腐蚀施工资格证书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吊装，劳务，第一、二类、三类在用压力容器检验，分装、中转、贮运石油化工产品（凭许可证经营），塑料制品加工及组装，塑钢门窗及安装（许可

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不干胶印刷，其它印刷品印刷（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过氧化二

－－

（

２－

乙基己基）二碳酸酯，复合热稳定剂，丙酮缩胺基硫

脲，焦磷酸二氢二钠，

ａ－

纤维素，普通设备清洗（凭许可证经营），技术开发与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

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相关技术进口业务（国家规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发电（自发自用）；

工业蒸汽、交直流电、工业清水及民用饮用水、采暖热源的供应及经营，电动机变压器等电器设备维修，公路普通货物运输（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６

日），锅炉

检修，厂内铁路专线运输，普通仓装容器制造，电器仪表维修，自有资产出租（含房屋、设备等）。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经营，涉及前置许可的凭许可经营）。

（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二、公司设立及曾用名称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于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经辽宁省人民政府辽政（

１９９７

）

８０

号文批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为

３４

，

０００

万股。 锦化集团作为

独家发起人持股

２５

，

０００

万股。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２７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７

）

４２６

号和（

１９９７

）

４２７

号文批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１００

万股，公司职工股

９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

６．３１

元

／

股。 社会公众股于同年

１０

月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公司职工股于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市交易。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

日，本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锦化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对价方案为：锦化集团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３．６

股，股票对价的股份总数为

３

，

２４０

万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３

日。 截止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股份结构变化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１

，

７６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６４％

，其中锦化集团持股

２０７

，

０４６

，

９６９

股，占总股本的

６０．９％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２

，

２４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３６％

。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１０

，

５５３

，

０３１

股解除限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公司非流通股股

东锦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１

，

７００

万股解除限售。

２００８

年，锦化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３０６

万股，

２００９

年锦化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４８６

万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９００

万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９０

，

０４６

，

９６９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４９

，

９５３

，

０３１

股，其中锦化集团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９０

，

０４６

，

９６９

股，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０

，

０００

股。

葫芦岛中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下达（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公司清算组为管理人。 管理

人完成对公司债权审查、资产评估及偿债能力分析等工作后，制定了重整计划，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向葫芦岛中院提交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申请，报经债权人会议审

议、表决，但未获债权人会议通过。 葫芦岛中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作出（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

００００１－３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锦化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

锦化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被宣告破产清算，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锦化集团破产管理人委托葫芦岛诚信拍卖行有限公司依法对其持有的本公司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９２％

）等构成的资产包进行拍卖，辽宁方大以

２．３３

亿人民币竞得，成为本公司的潜在控股股东。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经葫芦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本公司名称由锦化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经营范围、法定

代表人同时变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起，由“

＊ＳＴ

锦化”变更为“

＊ＳＴ

化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本公司以总股本

３．４

亿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按

１０

：

１０

的比例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６．８

亿股。 根据股东权益调整计划（全体

股东让渡其转增股份的

６０％

，共计让渡约

２．０４

亿股，已由管理人处置变现），原股东实际获得转增股份的

４０％

。 工商登记变更尚未完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本公司管理人向葫芦岛中院提交《关于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并申请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提前执

行完毕。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７

号《民事裁定书》，“确认《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已

执行完毕”。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本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该申请已获核准，本公司证券简称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由“

＊ＳＴ

化工”变更为“

ＳＴ

化工”。

三、公司最近四年控股权变动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最近四年公司控股权有以下变动：公司原控股股东锦化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被宣告破产清算，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锦化集团管理人委托葫芦岛诚信拍卖

行有限公司依法对锦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９２％

）等构成的资产包进行拍卖，辽宁方大以

２．３３

亿人民币竞得成为公司潜

在控股股东，最终控制人由葫芦岛市国资委变更为辽宁方大的实际控制人方威先生。 未来完成过户登记后，辽宁方大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除上述

ＳＴ

化工控制权变动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外，公司最近四年无其他控股权变动，亦未实施过重大资产重组。

四、公司最近四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本公司所处行业为基础化工行业，主要产品烧碱、液氯、氯化苯、环氧丙烷、聚醚等用途广泛，主要销售对象包括化纤、医药及聚氨酯企业等。 因企业机制、体

制原因造成的企业负担加重、以及行业产能迅速扩大造成市场竞争加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锦化氯碱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生产经营便日趋困难。 从

２００８

年

３

季度开

始，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氯碱行业全行业不景气，锦化氯碱出现资金链异常紧张的局面，生产负荷大大降低，市场占有率严重萎缩。 葫芦岛市政府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份直接接管了锦化氯碱，虽然投入大量资金，但本公司仍然越发困难，最终全线停产，彻底陷入严重的财务困难。

破产重整实施后， 在地方政府及辽宁方大的大力支持下，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起逐步恢复生产，

１０

月实现首次经营性扭亏；

２０１０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０

，

４８３．３２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１５

，

９９７．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０

，

０５１．３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９

，

３８９．９１

万元，目前处于向恢复全面正常生产经营过渡阶段。

（一）

ＳＴ

化工主要生产能力

目前

ＳＴ

化工具有年产烧碱

２９

万吨、聚氯乙烯

１３

万吨、环氧丙烷

１２

万吨、聚醚

１０

万吨、

ＴＤＩ５

万吨的生产能力。 除此之外，

ＳＴ

化工还具有完善的公用工程设施。 现

日供水能力

９．８２

万吨；

ＳＴ

化工在生产区内建有两座变电所，为生产装置提供用电保障；蒸汽的供应能力为

４６０

吨

／

小时，并有三台发电机组，装机容量

４８ＭＷ

，年发电

量

２

亿

ＫＷｈ

。

ＳＴ

化工还建有一座处理能力为

１５００

吨

／

时的污水处理场，公司所有需处理的污水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均可达标排放；

ＳＴ

化工拥有

２３Ｋｍ

铁路专用线，在

锦州港建成设施完善的液体石化产品贮运区，其可贮运乙烯、丙烯、石油液化气、二氯乙烷、氯乙烯、烧碱、甲醇、乙醇等多种产品。

（二）公司主要生产装置能力及原料消耗量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ＳＴ

化工的主要装置产能汇总如下表所示：

ＳＴ

化工主要装置产能汇总表 （单位：万吨）

序号 装置名称 产品名称 生产能力万吨

／

年 工艺路线 主要原料

原料耗量

万吨

／

年

１

烧碱装置 烧碱

（

氢氧化钠

） ２９

离子膜 原盐

５０

２

环氧丙烷装置

（ＰＯ）

环氧丙烷

１２

氯醇化法 丙烯

１０

３

聚醚多元醇装置

（ＰＰＧ）

聚醚

１０

间歇法 环氧丙烷

４

丙二醇

（ＰＧ） １，２－

丙二醇

１．５

直接水合法 环氧丙烷

５ ５

万吨

／

年

ＰＶＣ

装置 聚氯乙烯

５

电石法 电石

７．５

６ ８

万吨

／

年

ＰＶＣ

装置 聚氯乙烯

８

悬浮法 乙烯

４．２

７

氯化苯装置 氯化苯

２．５

催化氯化 纯苯

１．５

８

合成盐酸装置 合成盐酸

２

合成吸收 氯气

０．６４

９

液氯装置 液氯

１２

低温液化

１０

三氯乙烯装置 三氯乙烯

２．０

皂化法 电石

３．０

１１

环己酮装置 环己酮

０．５

环己烷氧化 苯

０．８４

１２ ＴＤＩ

装置

ＴＤＩ ５

光气法

二硝基甲苯

５．７

氯气

４．３２

（三）公司最近四年主营业务情况分产品统计

根据已披露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年报，

ＳＴ

化工最近四年主营业务情况分产品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２０１０

年度

ＳＴ

化工主营业务情况分产品统计 （单位：元）

产品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营业毛利

液碱

３６４，１２８，８００．１２ ３２４，６７６，８６７．７０ ３９，４５１，９３２．４２

环氧丙烷

５８４，４５４，３０３．１９ ６５０，６９３，７９０．６５ －６６，２３９，４８７．４６

聚醚

３４３，９０１，３２７．８９ ４０５，１００，９２２．３８ －６１，１９９，５９４．４９

其他

３１５，９４７，８５９．０４ ３００，９８１，０９５．６６ １４，９６６，７６３．３８

２００９

年度

ＳＴ

化工主营业务情况分产品统计 （单位：元）

产品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营业毛利

液碱

２６５，２４８，４９５．３４ ２３９，３４５，１４５．６９ ２５，９０３，３４９．６５

环氧丙烷

３１６，６４４，７８９．６８ ４３３，１６８，４３０．１４ －１１６，５２３，６４０．４６

聚醚

１００，９８９，６２０．３８ １５８，２８２，５２６．１９ －５７，２９２，９０５．８１

其他

１８１，７０５，９２９．８３ ２３４，０９６，６２４．１５ －５２，３９０，６９４．３２

２００８

年度

ＳＴ

化工主营业务情况分产品统计 （单位：元）

产品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营业毛利

液碱

５４０，７９０，８３３．１３ ２９２，７０６，２２８．５２ ５４０，７９０，８３３．１３

环氧丙烷

５５１，１１５，７１９．３３ ８０６，９７６，１９７．２２ ５５１，１１５，７１９．３３

聚醚

２４６，８３１，１７１．２７ ３１８，５７６，７５５．８２ ２４６，８３１，１７１．２７

其他

４５８，４２６，９４１．７３ ３３５，７７２，４８７．９３ ４５８，４２６，９４１．７３

２００７

年度

ＳＴ

化工主营业务情况分产品统计 （单位：元）

产品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营业毛利

液碱

５７４，２４４，６７１．５６ ２９２，７０６，２２８．５２ ２８１，５３８，４４３．０４

环氧丙烷

８００，２０２，６３４．８１ ８０６，９７６，１９７．２２ －６，７７３，５６２．４１

聚醚

２６４，１８５，１２６．９６ ３１８，５７６，７５５．８２ －５４，３９１，６２８．８６

其他

９９８，５２５，４０９．２０ ９５７，８０３，６７７．５２ ４０，７２１，７３１．６８

五、公司最近四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辽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辽天会证审字（

２００８

）

Ｓ１７１

号审计报告、华普天健高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会审字（

２００９

）

６１４０

号审计报告以及中审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审国际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０２００７６

号审计报告及天职国际出具的天职审

ＳＪ

【

２０１１

】

２６

号审计报告，

ＳＴ

化工最近四年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如

下：

ＳＴ

化工最近四年的合并资产负债表数据（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２，７１１，４８１，８７１．４０ ２，３４６，９２２，９２８．１４ ３，６７１，２９６，２８０．３０ ３，６９２，２３５，２００．８３

流动资产

５９９，９１２，４９０．５６ ２６３，２００，０３１．４９ １，４１８，０３２，６１７．８１ １，４２３，５１６，２９０．３０

非流动资产

２，１１１，５６９，３８０．８４ ２，０８３，７２２，８９６．６５ ２，２５３，２６３，６６２．４９ ２，２６８，７１８，９１０．５３

负债总额

８５６，９１９，４３９．０１ ２，４８０，８３１，６１８．７７ ２，７０３，９６２，２８０．５６ ２，４７８，７１５，０４９．７２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８５４，５６２，４３２．３９ －１３３，９０８，６９０．６３ ９６７，３３３，９９９．７４ １，２１３，５２０，１５１．１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１，８５４，５６２，４３２．３９ －１３３，９０８，６９０．６３ ９６７，３３３，９９９．７４ １，２０４，６１１，３３１．６１

ＳＴ

化工最近四年的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如下：

ＳＴ

化工最近四年的合并利润表数据（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营业收入

１，８０４，８３３，２７０．３４ １，０５０，３９３，７０１．２７ １，８２１，７３５，９２４．４１ ２，１４５，４９０，４６９．００

营业利润

－４６５，９６７，２８８．３２ －１，０４７，２７７，０２０．２７ －２４２，１４７，８０４．０５ １９，２５１，６２９．７９

利润总额

１，１６５，７０６，３６４．１３ －１，０８４，９２７，６４８．５９ －２２２，４９７，７８８．６３ ２８，３２３，３４７．７０

净利润

１，１５９，９７５，０６７．０３ －１，１０１，２４２，６９０．３７ －２３６，３６５，１１８．８８ １９，６８７，６４３．９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５９，９７５，０６７．０３ －１，１０１，２４２，６９０．３７ －２３６，３６５，１１８．８８ ２０，３６３，３４３．４０

ＳＴ

化工最近四年的财务指标数据如下：

ＳＴ

化工最近四年的财务指标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７０５８ －３．２３８９ －０．６９５２ ０．０５９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７０５８ －３．２３８９ －０．６９５２ ０．０５９９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７０５８ －３．２３８９ －０．６９５２ ０．０５９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５６ －３．１２８２ －０．７４１９ ０．０４４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６９．４２％ －２６４．２７％ －２１．７６％ １．７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０４％ －２４４．２０％ －２３．２２％ １．２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３ －１．１２８５ ０．０６８７ ０．５３８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５．４５ －０．３９３８ ２．８４５１ ３．５４３

六、公司控股股东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ＳＴ

化工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ＳＴ

化工的股权结构简表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权比例 股份性质

锦化集团 注

１９０，１２６，９６９ ５５．９２％

流通

Ａ

股

其他流通股股东

１４９，８７３，０３１ ４４．０８％

流通

Ａ

股

合计

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ＳＴ

化工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ＳＴ

化工的股权结构简表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权比例 股份性质

锦化集团注

２６６，１７７，７５７ ３９．１４％

流通

Ａ

股

其他流通股股东

４１３，８２２，２４３ ６０．８６％

流通

Ａ

股

合计

６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注：公司控股股东锦化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被宣布破产清算，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锦化集团破产管理人委托葫芦岛诚信拍卖行有限公司依法对其持有的本公

司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９２％

）等构成的资产包进行拍卖，辽宁方大以

２．３３

亿人民币竞得。本次拍卖完成过户后，公司控制权将发生变更，辽宁方

大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由于目前尚未完成股份过户登记，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显示锦化集团仍为

ＳＴ

化工的控股股东。 辽宁方大为

ＳＴ

化工的潜在控股股东。

第五节 交易对方情况

一、交易对方概况

交易对方名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沈阳市铁西区北四西路

６

号

法定代表人：方威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

１５

区

９

号楼

注册资本：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２６８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７１９６５６３９－３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０３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税务登记号码：国税：沈铁西国税字

２１０４０４７１９６５６３９３

号

地税：铁地税字

２１０４０４７１９６５６３９３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除金银）、建筑材料、电工器材、汽车配件、五金工具、橡胶工具、仪器仪表、办公用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焦碳、矿粉（除金银）、石灰石

销售、冶金材料销售、技术咨询服务、技术培训、经营货物及技术出口、煤炭销售。

二、历史沿革

（一）设立情况

辽宁方大前身为抚顺鑫仁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注册资本为

６００

万元，两位自然人股东方威和高恕分别持有

９０％

和

１０％

的股权。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抚顺鑫仁实业有限公司增资

１

，

４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同时公司更名为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二）股权变更情况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辽宁方大股东变更为抚顺兰岭矿业有限公司和抚顺明抚经贸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辽宁方大

７０％

和

３０％

的股权。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辽宁方大将

６

，

０００

万元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同时抚顺明抚经贸有限公司增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 此次增资扩股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兰岭矿业和抚顺明抚经贸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

５６％

和

４４％

股权。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受让兰岭矿业和抚顺明抚经贸有限公司持有的

５４％

和

４４％

辽宁方大股权。 转让完成后，方大国际和兰

岭矿业分别持有辽宁方大

９８％

和

２％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辽宁方大将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共计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转为实收资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三）最近四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辽宁方大最近四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如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辽宁方大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变更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辽宁玺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辽玺会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５２０４

号《验资报告》。

除上述注册资本变化以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辽宁方大在过去四年内注册资本未发生其他变化。

三、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本次重组完成前，辽宁方大下属产业主要分布于三大业务板块：石墨及炭素制品、钢铁及炼焦、房地产开发。

（一）石墨及炭素制品业业务

辽宁方大控制方大炭素

５１．７８％

股权，方大炭素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６００５１６

。 方大炭素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优质炭素制品生产供应企业，也是国

内唯一新型炭砖生产基地和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大型综合性炭素生产企业。 方大炭素产量、销售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均居国内炭素行业榜首， 并成为

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炭素生产企业。

方大炭素主要产品为石墨电极和长寿高炉炭砖。 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有色、航天、航空、医疗等领域。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方大炭素通过定向增发方式收购

辽宁方大所持有的抚顺莱河矿业有限公司

９７．９９％

的股权，进入铁精矿粉生产经营领域。

（二）钢铁及炼焦业务

辽宁方大主要通过持有南昌钢铁和乌兰浩特钢铁股权而拥有钢铁业务。南昌钢铁位于江西省，其主要产品为弹簧扁钢、螺纹钢、汽车板簧、线材等。弹簧扁钢

和汽车板簧市场占有率均为国内第一，螺纹钢占江西省市场

６０％

份额。 乌兰浩特钢铁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其主导产品为“红城牌”

φ１０－２８ｍｍ

热轧光圆钢筋和

φ１０－

２８ｍｍ

热轧带肋钢筋，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以来连续通过国家

ＩＳＯ

系列认证。

炼焦业务主要分布于南昌钢铁和沈阳炼焦。

（三）房地产开发业务

辽宁方大主要通过持有抚顺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而拥有房地产业务。 抚顺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５

日，位于辽宁抚顺市高湾经济开发区，主要在建项目有“方大·上上城”。

四、公司最近四年主要财务指标及最近四年简要财务报表

（一）最近四年主要财务指标

辽宁方大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其中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的财务数据由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０７

年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辽宁方大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总资产

（

元

） ５，０１７，１１８，７２５．３３ ３，９０６，０８９，７３２．７９ ２，２７９，２６５，４９４．１６ １，０７２，０９５，３００．０５

净资产

（

元

） １，２５７，８４５，６６０．７５ １，２３７，１８５，５８１．３９ １，１２３，３６６，７１１．２５ ３４８，６５２，９９４．７９

资产负债率

（％） ２５．０７ ６８．３３ ５０．７１ ６７．４８

主营业务收入

（

元

） ２，４０９，２３８．０２ ０ ０ ７３２，１３５．６６

投资收益

（

元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４５３，３５１．３０ ８０２，６７９，４９８．０９ １３，３５０，１９５．４３

净利润

（

元

） －５，２６３，９４６．９３ ２４，４０６，５１０．１４ ７７４，７１３，７１６．４７ ６，５４７，７４７．５６

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４２ １．９７ ６８．９６ １．８８

注：辽宁方大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波动的原因主要体现为投资收益大幅度增加，其原因是：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４

日，辽宁方大控股子公司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每股

９．６７

元的价格向辽宁方大定向增发

１２４

，

６７４

，

２２０

股，辽宁方大以持有抚顺莱河矿业有限公司

９７．９９％

的股份进行认购，增发股份的公允价值

１

，

２０５

，

５９９

，

７０７．７４

元，扣除账面成本

１４８

，

６９３

，

７０９．９５

元、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６４

，

２２６

，

４９９．３６

元，辽宁方大获得投资收益

７９２

，

６７９

，

４９８．０９

元。

（二）最近四年简要财务报表

(

下转

D34

版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２４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收到了本公司董事长曹阳先生的辞职报告。 由于工作原因，曹阳先生请求辞去公司董事

长、董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曹阳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２５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在公司办公楼Ａ会

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８人，实际参与表决８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

易风林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８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公司董事会同意曹阳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 为了保证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本次董事会会议

决定选举公司董事易风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法人代表）。

三、独立董事意见

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林木西、樊行健先生和石艳玲女士对上述聘用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１）本次选举董事长的提名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本次选举的董事长人选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文件规定的任职条件和要求。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附：董事长易风林先生简介

易风林，男，４５岁，中共党员，学士学位，１９８９年９月参加工作，历任南昌钢铁公司资产运营部部长，南昌钢铁公司总法律顾问，方大特钢党委副书记、总法律顾问，方大集

团党委副书记。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５日当选方大化工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当选方大化工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２６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决定选举公司董事易风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附：董事长易风林先生简介

易风林，男，４５岁，中共党员，学士学位，１９８９年９月参加工作，历任南昌钢铁公司资产运营部部长，南昌钢铁公司总法律顾问，方大特钢党委副书记、总法律顾问，方大集

团党委副书记。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５日当选方大化工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当选方大化工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２８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业绩预告期间：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

２．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１）２０１１年１－－９月份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盈利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１０００

万元 亏损

：１８１３９．７８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１５０

元

－０．１６０

元 亏损

： ０．２６６８

元

（２）２０１１年７－－９月份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８０００％ －４８５００％

盈利

：２．９７

万元

盈利

：１４００

万元–

１５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０２０－０．０２２

元 盈利

：０．００００４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年１－９月份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实现扭亏为盈，利润增长主要是因为：

１、重组转制以来，公司转变管理理念，以“降成本、降费用、增效益”为工作重点，产品原料、燃料的消耗逐渐下降，使产品生产成本逐步降低。

２、公司积极推行装置技术改造和小改小革，在设备维护上投入大量资金，保证了生产装置连续、稳定、高负荷运行，降低了生产定额消耗。

３、主要生产装置满负荷运行使产品产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同时根据化工产品市场走势，及时调整产品结构，较好的抓住了市场机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有关２０１１年第三季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公司将在２０１１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２９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及控股

股东获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１５７８号），核准本公司本次重组方案，即：以现金方式按评估价值５７０５．５人民币万元向关联方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方大”）购买葫芦岛锦化工

程设计有限公司８５．５％的股权、葫芦岛锦化公路运输有限公司１００％的股权及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公司１００％的股权。 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同日，本公司收到辽宁方大转来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公告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

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２０１１】１５７９号），核准豁免辽宁方大因协议转让而持有本公司１９０，１２６，９６９股股份，后因执行法院破产重整计划裁定导致合计持有２６６，１７７，７５７股

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３９．１４％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公司将按照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交割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

*ＳＴ

化工

股 票 代 码 ：

０００８１８

收 购 人 名 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收 购 人 住 所：沈阳市铁西区北四西路

６

号

通 迅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０

层

邮 政 编 码：

１００１４０

联 系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３１６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九月

收购人声明

一、本收购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

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持有、控制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

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不违反收购人章程及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亦不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需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收购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

异议，并豁免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其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被收购公司

、

上市公司

、

*ＳＴ

化工 指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

、

承诺人

、

本公司

、

辽宁方大 指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指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通过竞拍方式获得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股股票

北京方大国际

、

控股股东 指 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方威先生

锦化集团 指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方大炭素 指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方大特钢 指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钢铁 指 南昌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汽车板簧 指 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

乌兰浩特钢铁 指 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人 指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ＳＴ

化工全体股东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重整计划

》

指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铁西区北四西路

６

号

法定代表人：方威

注册资本：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２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２６８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７１９６５６３９－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０３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除金银）、建筑材料、电工器材、汽车配件、五金工具、橡胶制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焦炭、矿粉（除金、银）、石

灰石销售、冶金材料销售、技术咨询服务、技术培训、经营货物及技术出口。

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沈铁西国税字

２１０１０６７１９６５６３９３

号

地税：铁地税字

２１０１０６７１９６５６３９３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０

层

联系人：李成涛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３１６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及主要关联公司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要企业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

１５

区

９

号楼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方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非金属制品、电工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焦碳、矿粉（除金

银）、石灰石、冶金材料、钢材、五金交电、橡胶制品、仪器仪表、汽车配件、办公用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三）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方威，男，汉族。 辽宁省第十届人大代表、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方威先生最近五年职务情况如下：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成都蓉光炭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合肥炭素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任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辽宁方大董事长、北京方大国际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抚

顺兰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四）收购人主要关联企业情况

除控股股东北京方大国际外，收购人其他主要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主营业务或主导产品 法定代表人 与申请人的关系

１

抚顺兰岭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机械配件加工

；

金属材料

、

矿产品

、

化工材料

（

除危险品

）

销售 方 威 同一控股股东

２

抚顺方泰精密碳材料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碳纤维及复合材料

、

新型炭材料

、

煅后焦

、

化学纤维生产

、

销售 陶霖 控股子公司

３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６００５１６

）

１２７

，

９０７．７９

主导产品

：

石墨电极

、

炭砖

、

特种石墨

、

生物炭

、

炭毡和炭

／

炭复合材料

、

心脏瓣

膜

、

飞机刹车片等

何忠华 控股子公司

４

南昌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３

，

５３３．９０

钢锭

（

坯

）、

生铁

、

模具

、

锡铁

、

钢板

（

带

）、

硅铁

、

汽车弹簧及附件

、

水泥

、

石灰石

、

耐材

、

铁矿石冶炼

、

制造

、

加工

、

自销

；

出口本企业产品

，

进口商品等

钟崇武 控股子公司

５

乌兰浩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主导产品

：“

红城牌

”

φ１０

—

２８ｍｍ

热轧光圆钢筋

、

φ１０

—

２８ｍｍ

热轧带肋钢筋 何忠华 控股子公司

６

抚顺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

、

商品房销售

、

化工产品

（

除危险品

）、

汽车配件

、

建筑材料销售等 林辉 控股子公司

７

沈阳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

、

商品销售

、

自有房产租赁 林辉 控股子公司

８

江西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建筑材料销售

。 （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资质证或许

可证经营

）

钟崇武 控股子公司

９

葫芦岛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商品房销售

。 （

以上项目凭资质经营

）

胡德金 控股子公司

１０

沈阳炼焦煤气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１３．５９

煤气

、

粗苯

、

煤焦油制造

；

普通货运

；

一般经营项目

：

化工产品

（

不含 危 险 化 学

品

）；

焦炭制造

，

火车加帘

，

通用零部件

，

金属结构件

，

煤气设备及配件加工

，

金

属材料

、

建筑材料

，

水暖器材

，

热水

（

非饮用水

）、

钢材

、

铁精粉销售

；

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

崔岩 控股子公司

１１

沈阳煤气油品公司

１８０

汽油

、

柴油零售

；

一般项目

：

金属材料

、

建筑材料

、

化工材料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汽车配件

、

五金交电

、

日用杂品销售

吕文军 控股子公司

１２

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汽车配件

、

五金工具

、

橡胶制品

、

仪器仪表等 胡德金 控股子公司

１３

＊

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

４

，

９９６．４２９８

本厂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

本厂生产所需原材料设备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及本厂的补偿贸易

，

来料加工业务

，

石油制品

（

不含成品油

）、

化工产品批

发

［

无储存

。

仅限经营丙烯腈

、

甲苯

－２

，

４－

二异氰酸酯

（

ＴＤＩ

）、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

体

、

易燃液体

、

腐蚀品

《

危险化学品许可证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五金交

电

、

建筑材料

、

钢材

、

电器机械及器材

、

橡胶制品

；

进出口经营代理服务

（

法律

、

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经营

）。

王铁山 控股子公司

１４

葫芦岛锦化节能环保材料综合利

用有限公司

１５０

石膏

、

水泥添加剂

、

混凝土外加剂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金有山 控股子公司

１５

＊

葫芦岛锦化技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５０

杀菌剂

、

缓蚀阻垢剂

、

油溶性

ＰＶＡ

，

改性

ＰＶＡ

生产及开发 薛之化 控股子公司

１６

葫芦岛锦化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

３００

石化医药行业化工专业甲级和建筑工程乙级设计

，

测绘丁级 薛之化 控股子公司

１７ ＊

葫芦岛锦化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５００

道路货物运输

；

普通货运

（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

危险

货物运输

（

２

类

１

项

、

２

类

３１

项

、

６

类

８

项

、

８

类

、

甲苯二异氰酸酯

、

氯气

）（

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有效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

）；

起重吊装

；

二类汽车维修经营

（

大型货车维

修

、

小型车维修

。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压缩气体和液

化气体

（

乙烯

、

丙烯

、

氯乙烯

、

液化石油气

）、

易燃液体

（

环氧丙烷

、

氯化苯

、

二氯

乙烷

）、

腐蚀品

（

氢氧化钠

）

批发

（

无储存

。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法律

、

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经营

）

胡德金 控股子公司

１８

方大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技术研究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技术开发

；

销售金属材料

、

非金属矿及制品

、

化

工产品

、

医疗器械

（

仅限一类

）

闫奎兴 控股子公司

１９

萍乡市天子山铁矿有限公司

６６５０

铁矿石的采选

、

销售

，

铁精粉

、

有色金属

、

瓷土的销售 朱桂芹 控股子公司

２０

新余市中创矿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铁矿露坑兼采

（

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

矿产品的加工和销售

、

金属材料

、

机电产

品

、

建材

、

橡胶制品

、

五金

（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除外

）

销售

。

何成国 控股子公司

２１

新余市德尚矿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

矿产品加工

、

销售

，

铁精矿粉销售

（

以上项目涉及前置许可和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除外

）

何成国 控股子公司

２２

新余市顺成贸易有限公司

５８

钢材

／

黑色金属矿产品销售

（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除外

）

何成国 控股子公司

２３

新余市新澳矿业有限公司

８０６

铁矿加工和销售

（

以上项目涉及前置许可和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项目除外

）

何成国 控股子公司

注：上表中标“

＊

”的公司对应的股权为辽宁方大竞拍

＊ＳＴ

化工股权时一并获得的。

三、收购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一）主要业务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前，辽宁方大下属产业主要分布于三大业务板块：石墨及炭素制品、钢铁及炼焦、房地产开发。

１

、石墨及炭素制品业业务

辽宁方大控制方大炭素

５１．７８％

股权，方大炭素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６００５１６

。 方大炭素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优质炭素制品生产供应企业，也

是国内唯一新型炭砖生产基地和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大型综合性炭素生产企业。 方大炭素产量、销售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均居国内炭素行业榜

首， 并成为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炭素生产企业。

方大炭素主要产品为石墨电极和长寿高炉炭砖。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有色、航天、航空、医疗等领域。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方大炭素通过定向增发方式收

购辽宁方大所持有的抚顺莱河矿业有限公司

９７．９９％

的股权，进入铁精矿粉生产经营领域。

２

、钢铁及炼焦业务

辽宁方大主要通过持有南昌钢铁股权和乌兰浩特钢铁而拥有钢铁业务。 南昌钢铁位于江西省，其主要产品为弹簧扁钢、螺纹钢、汽车板簧、线材等。 弹簧

扁钢和汽车板簧市场占有率均为国内第一，螺纹钢占江西省市场

６０％

份额。 乌兰浩特钢铁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其主导产品为“红城牌”

φ１０

—

２８ｍｍ

热轧光圆钢

筋和

φ１０

—

２８ｍｍ

热轧带肋钢筋，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以来已连续通过国家

ＩＳＯ

系列认证。

炼焦业务主要分布于南昌钢铁和沈阳炼焦。

３

、房地产开发业务

辽宁方大主要通过持有抚顺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沈阳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而拥有房地产业务。抚顺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５

日，位于辽宁抚顺市高湾经济开发区，主要在建项目有“方大·上上城”。

（二）最近三年财务概况

收购人辽宁方大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总资产

（

元

）

５

，

０１７

，

１１８

，

７２５．３３ ３

，

９０６

，

０８９

，

７３２．７９ ２

，

２７９

，

２６５

，

４９４．１６

净资产

（

元

）

１

，

２５７

，

８４５

，

６６０．７５ １

，

２３７

，

１８５

，

５８１．３９ １

，

１２３

，

３６６

，

７１１．２５

资产负债率

（

％

）

７４．９３ ６８．３３ ５０．７１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

元

）

２

，

４０９

，

２３８．０２ － －

投资收益

（

元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４５３

，

３５１．３０ ８０２

，

６７９

，

４９８．０９

净利润

（

元

）

－５

，

２６３

，

９４６．９３ ２４

，

４０６

，

５１０．１４ ７７４

，

７１３

，

７１６．４７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４２ １．９７ ６８．９６

注：辽宁方大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已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四、收购人及实际控制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辽宁方大及实际控制人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

况。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收购人辽宁方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方 威 无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曹 阳 无 董事

、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中国 北京 否

何忠华 无 董事

、

党委书记兼总法律顾问 中国 北京 否

雷骞国 无 董事

、

总裁兼首席投资官 中国 北京 否

刘一男 无 董事

、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中国 北京 否

陆庆本 无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北京 否

于泳 无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李 晶 无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闫奎兴 无 执行总裁 中国 北京 否

李金安 无 矿业事务总裁 中国 北京 否

陶 霖 无 总工程师 中国 北京 否

黄成仁 无 首席财务官 中国 北京 否

唐贵林 无 财务资金总监 中国 北京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权益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辽宁方大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如下表：

上市公司 证券代码 直接持股股东 持股比例 说明

方大特钢

６００５０７

南昌钢铁

４６．５５％

辽宁方大持有南昌钢铁

５７．９７％

的股权

。

南昌钢铁直接持有方大特钢

４６．５５％

的股权

，

同时持有江西汽车板簧

９９．７７％

的股权

；

江西汽车板簧持有方大特

钢

２１．９３％

的股权

。

因此

，

辽宁方大合计间接持有方大特钢

６８．４８％

的股权

。

江西汽车板簧

21.93%

方大炭素

６００５１６

辽宁方大

５１．７８％

无

除此之外，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有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七、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有金融机构股权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权的情形。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 收购目的

化工产业是辽宁方大战略规划中确定的未来主要发展的业务板块之一。 辽宁方大通过竞拍方式获得上市公司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股股票（如发生分红、转增情

形的，则包括该部分权益），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主要目的以

＊ＳＴ

化工为平台，充分利用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契机，结合辽宁省葫芦岛市打

造“北方最大的聚氨酯生产基地”的总体规划，振兴氯碱行业，利用国有企业的产品、人员优势和民营企业的资金优势，通过多种方式整顿

＊ＳＴ

化工的经营业

务，努力使其在

２０１０

年

８－１２

月实现主营业务扭亏，

２０１１

年起步入健康发展轨道。 并拟以

＊ＳＴ

化工为平台，整合相关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做大上市公司，

在未来

５

至

１０

年内发展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民族化工骨干企业，从而切实保证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最终实现政府、企业、员

工、广大投资者的共赢发展。

二、 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除本次收购外没有继续增持

＊ＳＴ

化工股份的计划。

三、 未来处置所拥有权益的计划

收购人承诺：本公司通过拍卖获得的

＊ＳＴ

化工全部股票（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前为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股股票，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后为

２６６

，

１７７

，

７５７

股股票），自过户到本公司帐户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

四、 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收购人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召开了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收购人通过参与竞拍的方式取得锦化集团持有的

＊ＳＴ

化工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股股票（如发生分红、

转增情形的，则包括该部分权益）的议案。

收购人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开了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收购人通过参与竞拍的方式取得锦化集团持有的

＊ＳＴ

化工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股股票（如发生分红、

转增情形的，则包括该部分权益）的议案。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持有

＊ＳＴ

化工股份的股权比例将超过

３０％

。 因此，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在

＊ＳＴ

化工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收购前，辽宁方大不持有

＊ＳＴ

化工股份。

本次收购后，辽宁方大将持有

＊ＳＴ

化工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股股票，占

＊ＳＴ

化工总股本的

５５．９２％

，成为

＊ＳＴ

化工的第一大股东。 根据葫芦岛市中院裁定的《锦化

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为：“以

＊ＳＴ

化工现有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按

１０

：

１０

的比例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ＳＴ

化工全体股东让渡其转增股份的

６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ＳＴ

化工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

＊ＳＴ

化工的总股本增至

６８

，

０００

万股，其

中辽宁方大将持有的

＊ＳＴ

化工

２６６

，

１７７

，

７５７

股股票，占

＊ＳＴ

化工总股本的

３９．１４％

，仍将成为

＊ＳＴ

化工的第一大股东。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辽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

００００３

号《民事裁决书》，裁定受理锦化集团破产一案，并依法指定了管理人，对企业的

资产进行清理。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锦化集团破产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锦化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产变价方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葫芦岛诚信拍卖行有限公司发出拍卖公告，受锦化集团破产管理人的委托拍卖锦化集团持有的包括方大化工股份在内的相关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辽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３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重整程序。 根据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３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的《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为：“以

＊ＳＴ

化工现有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按

１０

：

１０

的比例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转增后，

＊ＳＴ

化工总股本将由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６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ＳＴ

化工全体股东让

渡其转增股份的

６０％

，共计让渡约

２．０４

亿股。让渡股份由管理人根据执行重整计划的需要处置变现，变现所得用于支付破产费用、清偿债权以及提高

＊ＳＴ

化工

的经营能力。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辽宁方大通过拍卖程序以

２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价格取得锦化集团持有的

＊ＳＴ

化工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股股票及锦化集团合法拥有的土地使用权、

厂房、设备、长期股权投资等有形资产，并于当日签署了《拍卖成交确认书》。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辽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

００００３－２

号《民事裁决书》，裁定锦化集团持有的

＊ＳＴ

化工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股

Ａ

股股票及

锦化集团合法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厂房、设备、长期股权投资等有形资产归买受人辽宁方大所有。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已实施完毕，

＊ＳＴ

化工的总股本增至

６８

，

０００

万股，其中锦

化集团持有的

＊ＳＴ

化工

２６６

，

１７７

，

７５７

股股票，占

＊ＳＴ

化工总股本的

３９．１４％

。

三、本次收购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辽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下达的（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

００００３－２

号《民事裁决书》裁定：

“一、锦化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股

Ａ

股股票及合法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厂房、设备、长期股权投资

等有形资产归买受人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所有。 财产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时转移。

二、买受人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决书到财产管理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该等资产存在的抵押、质押和保全措施不影响过户变

更登记手续的办理。 ”

根据以上裁定，收购人本次收购的股权原本存在的权利受限情况已经全部解除。

第五节 资金来源

辽宁方大竞买锦化集团持有的

＊ＳＴ

化工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股

Ａ

股股票（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后为

２６６

，

１７７

，

７５７

股

Ａ

股股票）及锦化集团合法拥有的土

地使用权、厂房、设备、长期股权投资等有形资产的成交价格为

２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该交易价款由辽宁方大以自有资金支付。

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葫芦岛市

股票简称

*ＳＴ

化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收购人名称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沈阳市铁西区北四西路

６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备注

：

收购后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收购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 控

制人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

包括

*ＳＴ

化工境内两家上市公司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内

、

外两个以

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

包括

＊ＳＴ

化工三家境内上市公司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６６

，

１７７

，

７５７

股 变动比例

：

３９．１４％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联

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 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法

》

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进

展情况

是

√

否

□

但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收购人豁免要约收购

＊ＳＴ

化工的申请

。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

的表决权

是

□

否

√

收购人名称（签章）：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方 威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3

2011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二

独立财务顾问：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